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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部位感染管制作業規範 
制定部門 ： 感染管制委員會 

         中華民國 85年 04 月 10 日 編印 

                                    中華民國93年 04月06日 第一次修訂   

1.目的 

為使有關手術過程之各項感染管制作業，能明確規範與執行，並提

高照護品質，避免病患手術部位發生感染或造成永久性傷害，特訂

定本作業規範。 

2.適用範圍 

凡手術與感染管制相關之健康照顧事項，均悉依本作業規範執行

之。 

  
3.人員 

(1)病人 

A.一般手術前病人的準備 

a.儘量減少病人手術前的住院日數。 

b.將病人原有的感染治療或控制好。 

c.控制病人潛在性疾病，使身體處於最佳狀況。 

d.糖尿病病人應於手術期間控制好血糖，特別是在手術進行之

前、中、後避免高血糖的發生，如門診，住院中病人應給予

適當之衛教及處置。 

e.接受胸骨、縱膈腔及心臟手術之病人，建議至少於手術前 30

天開始戒菸手術。 

f.病人於手術前一日確實做好身體清潔，必要時可使用含抗菌

成份之沐浴劑，以減少皮膚上的致病菌。 

B.手術室內病人的準備 

a.需除毛的病人以脫毛劑及剪毛器代替剃刀，若要使用剃刀，

應在接近劃刀前執行。 

b.病人進入手術室前，應更換清潔的手術病患服與戴帽子。手

術部位及麻醉區域以外，其他部位需以無菌單覆蓋 

C.預防性抗生素使用注意事項 

a.病人傷口分類為清潔傷口，原則上不須使用預防性抗生素，

除非感染後可能危及生命(如骨科置換術﹑及心臟血管手術)。 

b.醫師針對手術部位感染常見的致病菌，應選擇適當的預防性

抗生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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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選擇性大腸直腸手術病人之預防性抗生素，應在手術前一天

睡前用灌腸方式給予，或使用不經由腸道吸收的口服抗生素。 

d.病人注射第一劑的預防性抗生素應由靜脈方式於接近劃刀時

（手術前 30-60 分鐘）給藥，以使劃刀時血清及組織中的藥物

濃度達到最高。手術進行中到手術切口縫合後數小時內，適時

給予維持劑量，以維持血清及組織中適當的藥物濃度。 

e.預防性抗生素給藥期間以不超過 24 小時為原則。 

D.傳染性疾病病人的準備醫師對已知罹患傳染病或感染病人，在

開立手術通知書及聯絡開刀房時需告知，護理人員於手術前護

理單之備註欄內著明傳染病之病名及需採取之隔離方式，以提

醒同仁注意，其手術準備及注意事項。詳見「手術室感染管制

作業規範。 

 

(2)工作人員 

A. A.  工作人員罹患呼吸道或皮膚之活動性感染時，不宜刷手參

加手術。其他相關規定。詳見「手術室感染管制作業」。 

B. B.  工作人員接觸外科無菌區域、無菌器械或傷口，需執行外

科刷手。每天的第一次刷手需特別清潔指甲床，每次刷手時

間至少 2~5 分鐘。詳見「洗手作業準則」。 

C.置放血管內裝置應採無菌技術，並穿戴口罩、手術衣、帽子及

無菌手套。詳見「血管內裝置感染管制作業規範」。 

D.置放導尿管需採無菌技術。詳見「導尿管感染管制作業規範」。 

E.手術技術注意事項 

a.醫護人員進行皮膚消毒時，應以同心圓由內向外的方式消

毒，必要時消毒的面積要足夠進行另一個新的手術切口或

引流管的放置。  

  b.手術小組須有效率的工作，溫和的處理傷口，預防出血，

杜絕死腔，減少傷口內的殘留組織及異物，並縮短手術時間。 

c.若病人傷口屬髒或已感染的傷口，手術結束後不應縫合皮

膚。 

d.若病人無感染的傷口若需做引流時，應在鄰近區域做一穿

孔，採密閉式引流，而不宜直接在傷口置放引流管。 

4.環境 

(1) 手術室內環境應保持正壓、入口應有門禁，大門應保持關閉。

其他有關環境之維護。詳見「手術室感染管制作業規範」。 

(2) 手術室於手術期間物體表面受到血液或體液污染時，於下一台

手術前以 0.5﹪高濃度漂白水消毒。其餘手術室環境清掃，詳

見「環境清潔感染管制作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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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器材與物品 

手術室內無菌物品儲存區應遠離水槽、垃圾筒，其他器材與物品，

詳見「手術室感染管制作業規範」。 
6.手術傷口護理注意事項  

(1) 病人已縫合的手術傷口以無菌敷料覆蓋 24-48 小時，避免傷口

感染。 

(2) 醫護人員進行傷口護理時，應遵循無菌技術。 

(3) 工作人員接觸傷口應戴無菌手套或採不接觸技術。 

(4) 當病人密閉傷口上的敷料變濕或病人有感染的症狀時，需隨時

更換敷料，同時應觀察傷口是否有感染症狀。若懷疑感染時，

其引流物應做細菌培養。 

(5) 教導病人及家屬傷口照顧的技巧與傷口感染的徵象，如有感染

的現象發生時應立即報告醫護人員進行處理。 

7.無菌原則與技術 

手術室無菌區一旦設立，應隨時有人注意手術無菌區以免被污染。

其餘有關無菌原則與技術，詳見「手術室感染管制作業規範」。 

8.污衣之分類、運送、處理 

處理手術室污衣時，應區分一般性及傳染性物類，其收集、運送、

處理。詳見「布類品洗縫課感染管制作業規範」。 

9.廢棄物的分類及處理 

手術室廢棄物處理需符合感染管制原則，以防止環境污染，並維

護病患及員工健康，其分類、貯放及清運處理。詳見「感染性醫

療廢棄物感染管制作業規範」。 

10.實施與修改 

本作業規範經感染管制委員會通過，呈院長核准後實施，修改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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